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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 8次會議 

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8年 12月 12日(星期四)上午 9時 30分 

地點：本府 18樓第 1會議室 

主席：吳副市長明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治緯 

出(列)席機關單位及人員：(如簽到表)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 

案    由 主辦機關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及列管情形 

一、 有關部分機

關尚未使用

或透過介接

方式使用本

府差勤管理

及薪資系統

相關事宜。 

人事處、 

資訊中心、

財政局 

1.本府所屬各機關

學校除本市立聯

合醫院、八里愛心

教養院、仁愛之

家、本府消防局、

警察局及本市所

屬各級學校因業

務性質特殊，員工

需輪班，或出勤時

間不同於一般行

政機關，致無法使

用本府人力資源

暨差勤管理系統

(以下簡稱本府差

勤系統)而自行管

理 員 工 之 差 勤

外，餘機關皆使用

本府差勤系統及

薪資系統。 

2.前開機關介接或

本案請繼續列管，並請

各主辦機關持續協助

因業務性質無法使用

本府差勤系統之消防

局、警察局及各級學校

辦理資料介接導入差

勤系統及後續薪資系

統上線事宜；另本案請

將消防局、警察局及教

育局等主管機關列為

協辦機關，協助督導所

屬辦理各項作業；除

此，本案之主辦機關亦

應會同協辦機關訂定

作業期程，持續掌握最

新辦理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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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由 主辦機關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及列管情形 

使用本府差勤系

統及薪資系統之

辦理情形如下： 

(1)本市立聯合醫

院：考量業務特

性以及其差勤與

薪資系統均已獨

立建置，功能尚

屬完善，故前經

本小組第 5次會

議准予不納入使

用本府差勤及薪

資系統，爰請本

府衛生局適時督

導該院，以確保

內部控制持續有

效運作。 

(2)本市立八里愛心

教養院及仁愛之

家：目前已上線

使用本府薪資系

統，且已由資訊

中心協助排除導

入本府差勤系統

之議題，後續將

配 合 人 事 處 規

劃，協助上線。 

(3)消防局：原預計

108年 10月上線

使用本府薪資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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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由 主辦機關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及列管情形 

統，因消防局針

對本府薪資及差

勤等 2系統所提

出之問題尚未解

決，爰將視上述

問 題 之 處 理 情

形，再研訂正式

上線日期。 

(4)警察局：透過該

局知識管理系統

與本府差勤系統

介接建檔方式，

完成該局人事及

薪資基本資料於

本府差勤系統建

檔工作，該介接

建檔系統功能將

於 108年 11月完

成，後續運用本

府差勤系統資料

來推動使用本府

薪 資 系 統 的 作

業，預計於109年

底前完成。 

(5)各級學校：有關

透過本府教育局

校務行政系統與

本府差勤系統介

接建檔方式，完

成本府差勤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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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由 主辦機關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及列管情形 

建檔之工作，仍

有部分學校尚未

完成，且考量現

行人事作業所遇

問題及本府薪資

系統增修需有其

作業時間，爰各

級學校全面上線

使用本府薪資系

統作業期程經本

府財政局與教育

局 協 調 延 後 至

109年底。 

二、 本府主計處

為提升各機

關內部控制

效能，增訂

「未達公告

金額而逾公

告金額十分

之一之採購

案件監辦作

業」、「公告

金額以上而

未達查核金

額之採購案

件 監 辦 作

業」及「查

核金額以上

之採購案件

主計處 本府主計處業依會

議決議，於 107年 11

月 14 日以新北主會

決字第 1072187495

號書函請本府採購

處就該處增訂之「未

達公告金額而逾公

告金額十分之一之

採購案件監辦作業」

等 3項本府共通性作

業範例表示意見，並

經參酌本府採購處

107 年 12 月 19 日新

北 採 企 字 第

1073133590 號函所

提供之意見後，修正

上開 3項本府共通性

洽悉，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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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由 主辦機關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及列管情形 

監辦作業」

等 3 項本府

內部控制制

度共通性作

業範例 (以

下簡稱本府

共通性作業

範例 ) (草

案)，並刪除

原「新北市

政府內部控

制制度共通

性作業範例

-採購案件

監 辦 作

業」，報請公

鑒。 

作業範例，嗣於本

(108)年 1月 16日以

新 北 主 會 決 字 第

1080062282 號函分

行各一級機關及區

公所在案。 

三、 謹擬具「107

年度新北市

政府內部控

制制度聯合

訪 查 報

告」，報請公

鑒。 

主計處 本府主計處業依會

議決議，於 107 年

11月 30日以新北府

主 會 決 字 第

1072300888 號函分

行各一級機關及區

公所，請各受訪查機

關針對訪查報告中

所列訪查項目之缺

失情形，列為改進項

目並持續改善，以避

免相關缺失重複發

生；另請各機關檢視

洽悉，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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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由 主辦機關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及列管情形 

相 關業務 辦理 情

形，如有上開缺失情

形，還請參照相關法

令規定檢討改進，以

確保內部控制制度

持續有效運作。 

四、 各機關內部

控制制度均

已 訂 定 完

成，並已依

規定實施監

督作業，茲

為使本府內

部控制相關

規範能與時

俱進，以及

考量法規修

正作業之時

效性，爰建

議本小組授

權本府主計

處檢修本府

內部控制相

關規範，提

請討論。 

主計處 本府主計處業依會

議決議，檢修「新北

市政府推動內部控

制實施計畫」及「新

北市政府內部控制

推動及督導小組設

置要點」業經本府於

本年 9月 6日以新北

府 主 會 決 字 第

1081672600 號函修

正在案；又該處為簡

化本府內部控制相

關作業程序，經參酌

中央內部控制相關

法令修正情形，並考

量實務作業需求，依

上開修正後實施計

畫規定，檢修「新北

市政府內部控制制

度設計原則」、「新北

市政府內部控制制

度共通性作業範例

製作原則」及「新北

市政府內部控制監

洽悉，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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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由 主辦機關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及列管情形 

督作業原則」，嗣經

簽奉本府核准後，於

本年 10月 14日以新

北 府 主 會 決 第

1081901093 號函分

行本府各一級機關

及區公所知照，並將

上開 5 項本府內部

控制規範修正情形

納入本次會議報告

事項。 

參、報告事項 

報告單位：本府主計處 

案由：本府主計處修正「新北市政府推動內部控制實施計畫」、「新北市政

府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設置要點」、「新北市政府內部控制制度

設計原則」、「新北市政府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原則」

及「新北市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原則」等 5項本府內部控制規範，

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，惟請主計處督促各機關配合本府內部控制相關規範修正內容，

修正其機關之內部控制制度，並掌握各機關辦理情形；另有關各權

責機關之聯合訪查計畫部分，亦請主計處進行規劃。 


